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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乌审旗民政局关于印发《乌审旗规范“白事
先生”等民间殡葬从业人员
管理制度》的通知

各苏木镇人民政府，旗直各有关部门：
现将《乌审旗殡仪馆干部职工纪律作风考核机制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乌审旗民政局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0日            

乌审旗规范“白事先生”等民间殡葬从业
人员管理制度
 
为筑牢殡葬服务民生底线，引导民间殡葬服务回归公益属性与人文关怀本质，依据国家及地方殡葬管理相关政策法规，结合本地殡葬服务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总则
（一）制定目的
为深入贯彻殡葬事业公益属性要求，规范“白事先生”等民间殡葬从业人员（以下简称“从业人员”）服务行为，整治殡葬领域无证经营、价格欺诈、诱导消费等不正之风，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与殡葬服务秩序，推动移风易俗和节俭治丧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（二）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在本行政区域内从事殡葬礼仪指导、流程协助、用品推介等相关服务的“白事先生”及其他民间殡葬服务从业者。
（三）基本原则
1. 公益导向，民生为本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引导从业人员服务贴合群众需求，助力减轻群众治丧负担。
2. 规范有序，诚信经营：明确服务标准与行为底线，推动从业人员依法依规、诚实守信提供服务。
3. 疏堵结合，协同监管：强化部门联动与行业自治，既规范从业行为，也保障合规从业人员合法权益。
4. 尊重习俗，移风易俗：在尊重传统丧葬习俗的基础上，引导倡导文明、节俭、生态的治丧方式。
二、从业管理规范
（一）备案登记管理
1. 建立从业人员备案制度，凡从事民间殡葬服务的人员，应向当地民政部门或其委托的殡葬服务机构申请备案，如实提供个人身份信息、服务项目清单、联系方式等资料。
2. 民政部门对备案信息进行核实登记，建立从业人员信息库，实行“一人一档”管理，并定期更新公示，方便群众查询与监督。
3. 从业人员备案信息发生变更（如服务项目调整、联系方式变动等）的，应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变更备案手续。
（二）服务行为准则
1. 恪守职业道德：服务过程中应心怀敬畏，尊重逝者与家属，举止庄重、用语文明，主动提供人文关怀，杜绝态度生硬冷漠。
2. 规范服务流程：严格按照殡葬服务相关规定开展工作，协助家属办理手续时应准确告知流程与政策，不得违规操作或提供非法服务项目。
3. 坚持自愿自主：尊重家属意愿，不得诱导、强迫家属选择高价服务或购买不必要用品，严禁捆绑销售与强制收费。
4. 严守廉洁底线：严禁收受家属礼品、礼金、宴请等财物，不得借服务之便吃拿卡要或索要额外报酬。
5. 保护隐私安全：严格保密逝者及家属个人信息，不得泄露或非法利用相关敏感信息。
（三）收费与用品管理
1. 明码实价收费：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，应在服务前向家属明确告知收费项目、标准及依据，不得采取模糊标价、价格欺诈等手段变相抬高费用。
2. 规范用品推介：推介殡葬用品时应客观说明产品质量与价格，不得销售假冒伪劣、价格虚高的用品，严禁与商家勾结谋取不正当利益。
3. 践行惠民政策：主动向家属宣传本地惠民殡葬政策，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申请基本殡葬服务费用补贴、节地生态葬奖补等优惠，不得隐瞒政策或截留补贴。
三、培训与教育引导
（一）开展常态化培训
1. 民政部门联合殡葬行业协会，定期组织从业人员开展培训，内容涵盖殡葬政策法规、服务标准流程、职业道德规范、移风易俗要求等。
2. 新备案的从业人员须参加岗前培训，经考核合格后方可开展服务；在岗从业人员每年参加集中培训不少于8学时。
3. 培训可结合实操演练开展，重点提升从业人员规范服务能力与人文关怀水平，确保服务过程尊重逝者尊严。
（二）强化正面引导
1. 选树诚信服务、群众认可的从业人员典型，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先进事迹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
2. 引导从业人员主动参与移风易俗工作，协助“红白理事会”推广丧事简办、生态安葬等文明理念，抵制大操大办、封建迷信等行为。
四、监督管理机制
（一）部门协同监管
1. 建立民政、市场监管、发改等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，定期开展殡葬服务领域专项检查，重点排查无证经营、价格违法、诱导消费等问题。
2. 民政部门负责从业人员备案管理与日常行为监督，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价格欺诈、虚假宣传等违法经营行为，发改部门做好服务收费标准指导。
（二）社会监督渠道
1. 公开监督举报电话、邮箱等渠道，鼓励群众对从业人员违规行为进行投诉举报，对举报线索实行“接诉即办、闭环管理”，查实后及时反馈处理结果。
2. 推行服务评价制度，由服务对象对从业人员的服务态度、收费规范等进行评价，评价结果纳入从业人员信用档案。
（三）信用分类管理
1. 建立从业人员信用评价体系，结合备案情况、培训考核结果、服务评价、投诉处理等信息，划分为“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”三个信用等级。
2. 对信用等级“优秀”的从业人员予以公开表彰；对“不合格”的，进行约谈警示并限期整改，整改不到位的列入重点监管名单，情节严重的取消备案并向社会公示。
五、激励与惩处措施
（一）激励措施
1. 信用等级“优秀”的从业人员，可优先推荐参与行业评优评先活动，在政府购买殡葬服务项目中优先考虑。
2. 对积极推广惠民政策、践行移风易俗成效显著的从业人员，给予适当奖励并宣传推广。
（二）惩处措施
1. 从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民政部门予以约谈批评，责令限期整改：
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或变更备案手续的；
服务过程中态度生硬、言行不当，引发家属不满的；
未按要求参加培训或考核不合格的。
2.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列入信用“不合格”名单，情节严重的取消备案，涉嫌违法的移交相关部门处理：
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，经提醒仍不整改的；
存在价格欺诈、诱导消费、捆绑销售等行为的；
收受或索要家属财物、吃拿卡要的；
泄露逝者及家属隐私、侮辱逝者的；
恶意串通、弄虚作假，协助家属违规办理殡葬手续的。 
六、附则
（一）本制度由旗民政局负责解释。
（二）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以往相关规定与本制度不一致的，以本制度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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